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投资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利用各类捐赠资金，规避资金投资风险，实现

资金的保值增值，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组

织会计制度》、《慈善法》及《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章

程》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基金会投资管理的基本原则 

1.合法性原则。捐赠资金投资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章程》有关规定，合法开展资金运作。 

2.安全性原则。捐赠资金投资必须考虑政策风险、管理风险、

信用风险、流动风险等因素，确保投资无风险。 

3.有效性原则。捐赠资金投资必须坚持以获取收益为目标，

实现资金保值增值。 

第二章 资金来源 

第三条 基金会投资管理资金来源 

1.基金会留本基金； 

2.非限定性捐赠资金； 

3.限定性捐赠资金； 



第四条 其他沉淀的捐赠资金。 

第三章 投资范围 

第五条 通过发起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直接进行股权投

资。 

第六条 将财产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机构进行投资。 

第七条  直接购买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资

产管理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

产品。 

第四章 投资机构与程序及其职责 

第八条 项目申报由基金会秘书处提出项目立项申请。 

第九条 项目立项由基金会秘书处将立项申请提交基金会理

事会立项，并办理下一步审批手续。 

第十条 项目审批 

1.通过发起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直接进行股权投资 

（1）单笔 10 万元以下（含 10 万元）由基金会理事长审批，

基金会秘书处定期向基金会理事会汇报； 

（2）单笔 10 万元以上、100 万元以下（含 100 万元）由基

金会理事会集体审议并定期向基金工作领导小组汇报，接受

基金工作领导小组； 

（3）单笔 100 万元以上由基金会理事会集体审议并向基金

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基金工作领导小组按学校“三重一大”

相关规定报校党委会、校长办公会集体决策。 

2.将财产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机构进行投资 



（1）单笔 50 万元以下（含 50 万元）由基金会理事会集体

审议并定期向基金工作领导小组汇报，接受基金工作领导小

组； 

（2）单笔 100 万元以上由基金会理事会集体审议并向基金

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基金工作领导小组按学校“三重一大”

相关规定报校党委会、校长办公会集体决策。 

3.直接购买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资产管理

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

由基金会秘书处按季度制订购买计划，报基金会理事会集体

决策；基金会理事会定期向基金工作领导小组汇报，接受基

金工作领导小组；基金工作领导小组视情况按学校“三重一

大”相关规定报校党委会、校长办公会集体决策。 

第五章 项目实施 

第十一条  所有投资类项目审批通过后，由基金会理事长组

织基金会秘书处工作人员进行具体实施，并按基金会财务管

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执行，实施过程中如需相关单位配合，相

关单位应全力配合。 

第六章 项目监督 

第十二条 基金工作领导小组将对基金投资类项目整个实施

过程进行全程监督。涉及基金会重大项目及资金使用情况的，

由监查审计处或聘请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参与监督审计。 

第七章 投资收益 

第十三条 基金会对外投资所取得的收益全部用于《章程》所



规定的业务范围内的支出，不得挪作他用。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景德镇陶瓷大学基金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理事会通过之日起执行。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9 年 10 月 


